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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凤凰滤清器股份有限公司 

回购进展情况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 回购方案基本情况 

安徽凤凰滤清器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3 年 10 月 27 日召开公

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回购

股份方案的议案》。2023 年 11 月 15 日，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

议案，本次股份回购概要如下：  

（一）回购用途及目的 

本次回购股份系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。按照公司稳定股价的预案之承

诺，在综合考虑公司的经营状况、财务状况等因素的基础上，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回购公

司股份。 

（二）回购方式 

本次回购方式为竞价方式回购。 

（三）回购价格 

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 5.32 元/股，具体回购价格由公

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回购实施期间，综合公司二级市场股票价格、公司财务状况和

经营状况确定。 

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前 30 个交易日（不含停牌日）交易均价为 5.12

元，拟回购价格上限不低于上述价格，不高于上述价格的 200%。 

自董事会决议至回购完成期间，如公司存在权益分派等事项，将自权益分派实施之

日起，及时调整回购价格。 

（四）拟回购数量、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

本次拟回购资金总额不少于 4,131,786.73 元，不超过 8,263,573.86 元，同时根据拟



回购资金总额及拟回购价格上限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区间为 776,651 股-1,553,303

股，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0.85%-1.69%，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。具体回购股份

使用资金总额以回购完成实际情况为准。 

自董事会决议至回购完成期间，如公司存在权益分派等事项，将自权益分派实施之

日起，及时调整剩余应回购股份数量。 

（五）实施期限 

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 2023 年 11 月 15 日（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）起不

超过 2 个月。 

1、如果在回购期限内，回购股份数量达到上限，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，即回购期

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； 

2、如果在回购期限内，公司股东大会决定终止实施回购事宜，则回购期限自股东

大会决议生效之日起提前届满。 

（六）回购股份的后续处理 

公司将严格按照《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4 号——股份回购》的

相关规定，对已回购股份进行注销。 

（七）其他相关事宜 

公司已分别向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持股 5%以上

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发出问询函并获得回复，上述主体暂无在公司回购股份期间减持公

司股份的计划。 

 

二、 回购方案实施进展情况 

进展公告类型：截至上月末累计回购情况 

回购实施进度：截至 2023 年 11 月 30 日，已回购数量占拟回购数量上限的比例为

0% 

截至目前，公司已回购股份 0 股，已回购数量占拟回购数量上限的比例为 0%。 

 

截至目前，本次回购实施情况与回购股份方案不存在差异。 

三、 备查文件 

无 



 

 

安徽凤凰滤清器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3年12月5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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